
附件4
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退出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
	认定书编码
	

	认定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筹集方式
	
	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
	

	认定时间
	
	保障性租赁住房数量（套/间）
	

	规划用地性质
	
	规划用地面积
	

	是否已享受城市基础设施配费减免政策
	□是 □否  
	已减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金额（万元）
	

	是否已领取财政补贴资金
	□是 □否  
	已领取的财政补贴资金金额（万元）
	

	退出原因
	

	申请退出单位
	（公章）   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申请批复意见
	（公章）   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备注：
1.对于已享受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项目，退出申请前，应根据《河北雄安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细则》第十六条规定，全额退回减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并提供相应凭证。
2.对于已领取财政补贴资金的项目，退出申请前，应根据《河北雄安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细则》第十六条规定，按剩余应运营时间占比追回补贴资金，并提供相应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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